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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六市公所 110年「企業誠信及工程倫理」廉政防貪指引 
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壹 類型 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案 

貳 案情概述 甲為○○處公務員，承辦○○道路修復工程，明知依規定粒料篩分

析試驗及瀝青含量等試驗須會同承商共同辦理取驗及送驗，竟基於

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，收受承商賄款且未依規定會同將鑽心試

體送驗，逕由廠商調換不詳試體送試驗室檢驗。甲明知前開試驗之

瀝青混合料洗油後粒料篩分析及瀝青含量報告登載內容不實，仍於

嗣後審查據以為工程之結算計價，致廠商得以試驗項目檢驗合格，

並順利取得工程款，損害管理工程檢驗之正確性。 

參 風險評估 一、試體抽換掉包： 

瀝青混凝土厚度檢驗係由監造人員會同廠商現場取樣並送驗，

如監造人員未親自到場取樣，或取樣後未親自運送，可能發生

取樣不實、試體被調包或勾結實驗室調整儀器抗壓速率、烘乾

試體抗壓或修改報告數據等。 

二、預設取樣區段： 

部分廠商有引導抽驗小組人員選定品質最佳之地點進行鑽心情

形，並要求鑽心工作人員於該點取樣，圖使工程順利過關。 

三、取樣過程瑕疵： 

試體經抽驗人員會同取樣後未會同送驗，或試體未經註記簽名

致中途遭更換。 

四、監造或驗收不實： 

常見態樣有「瀝青混合料洗油後粒料篩分析及瀝青含量與契約

不符」、「厚度鋪設與契約無法一致尚能順利結算計價」、

「底層級配未依約鋪設」等。 

五、法律認知不足： 

相較實務工程執行層面而言，工程人員就法律認知則較薄弱。  

肆 防治措施 一、逐案隨機選定實驗室： 

為確保試體送驗之正確性，各相關單位應彙整該地區認證合格

實驗室名冊，並於契約約定由機關指定送驗實驗室，由政風單

位協助自名冊隨機指定送驗之實驗室。 

二、取樣點以隨機抽樣選定： 

依隨機亂數方式於設計圖面上抽定抽驗樁號，並至現場會同選

定抽驗位置，以提升取樣公正性。 

三、全程會同取樣送驗： 

工程之監造、查驗人員應於現場取樣後立即於試體簽名，並會

同送至實驗室。 

四、執行「瀝青混凝土鋪設工程查驗表」： 

由現場監造、查驗人員依據查驗表逐項填載檢查數據(或結果)

並簽名，強化工程施作品質管控機制。 

五、提升法治素養： 

就工程承辦人員定期舉辦法規認知宣導。 

伍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。 



 2 

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壹 類型 規劃設計不良而多次變更設計造成工期延宕案 

貳 案情概述 某工程案歷經 2 次變更設計，辦理第 1 次變更設計後，履約期限嚴

重逾期 1 年後才確認竣工，又第 2 次變更設計遲至 1 年後方完成議

價，2 次變更設計增加經費累計超過原契約總價一成。經查變更設計

事由，大多因委託監造廠商在工程調查、規劃及設計階段發生疏失

所致，且負責本工程案之承辦人，在辦理變更設計之際，疏於注意

未依規定完成採購作業，又於結算驗收階段有延遲驗收等行政疏失

行為，均造成機關權益嚴重受損。  

參 風險評估 一、委外監造單位設計規劃有瑕疵： 

因監造單位未完整規劃及設計，致履約階段須辦理契約變更設

計，增加市府財政支出外，更嚴重延宕工程。 

二、未妥善履行契約管理： 

承包廠商與監造單位針對變更設計部分容有爭執，承辦人員未

適時協調處理，妥善控管工程進度，未善盡履約管理責任。 

三、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程序： 

本案承辦人員因簽辦過程發生資料遺失及不健全情況，故無法

儘速移送該案進行變更設計議價等程序，涉有行政疏失責任。 

四、結算驗收作業延遲： 

承辦人員於正式驗收後，遲延逾 1 年之久才完成結算驗收，實

有行政程序上之嚴重疏失。 

肆 防治措施 一、嚴格把關監造單位的品質： 

針對重大工程案件，由機關舉辦廠商座談會，邀請承辦單位及

監造廠商參加，確實把關設計規劃品質。 

二、落實委託規劃設計案件之審查機制： 

逐一審查各階段是否確實符合建議事項，避免採購作業延宕並

能明確權責。 

三、結合工程抽驗小組抽查施工狀況： 

不定期至工地現場瞭解或抽查施工現況，若有疏失則可隨時向

廠商提出改善建議，避免衍生更多爭議。 

四、經常檢視並盤點異常案件，主動協助解決困境： 

針對重大公共建設案件，藉由機關「工程進度控管會議」檢視

及盤點異常案件，提前發掘異常原因，並主動協助解決困境，

提出改善措施。 

五、異常變更設計案件加強稽核督導： 

涉及變更設計部分定期由機關會議上提案討論，並借重外部專

家學者協助設計審查，以提升工程效益。 

伍 參考法令 一、 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劃設計監造責任。 

二、 公務員服務法之行政責任。 

 


